音乐学院研究生、本科生、教学班艺术实践（音乐会）审批表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音乐会主题
	

	场地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时 -----    月    日      时       

	使用场地
	☐励志音乐厅(240座)          ☐卓越音乐厅(240座)     

☐盐都音乐厅(551座)          ☐盐都大剧院(891+253=1144座)
☐小剧场(292座)              ☐其他场地                 

	所需设施、设备
	☐灯光   ☐音响   ☐合唱站台   ☐ LED横屏   ☐钢琴  台   ☐空调
☐话筒   ☐讲台   ☐移动投影   ☐主席台     ☐斯坦威钢琴

	使用承诺与要求
	1.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在实践场所使用过程中，应合理使用各类硬件设施，注意防火，发现安全问题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并向管理员反馈情况，紧急情况应直接拨打119、120、110等求助电话，再报告领导和管理员；

2.场所内(含舞台)不允许张贴通知、海报等纸张或粘贴其它物品；

3.活动海报请放置在1号门正厅空置海报栏内或替换过期海报，切勿移动学院海报栏位置；

4.如违反规定，学院将追究申请人、导师及相关人员责任；取消申请人再次申请资格；情节严重或发生安全事故的，上报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申请人签字：                   时间：                      

	导师/指导教师意见
	  我已审核此次活动全部节目内容、节目单、海报设计、主持词等，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不存在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导师/指导教师签字：

	事前审批流程

	审批提交材料
	审批表（A4纸质）、海报（电子、A4纸质）、节目单（电子、A4纸质）、主持词（A4纸质）；LED显示屏内容（电子）

	教研室主任意见
	材料已审核，同意。
签字：
	场地调度员意见

(A4001朱铭权)
	该申请时间段不与其他活动冲突，可使用。
签字：

	分管副院长意见

（A4012）
	材料已审核，同意。

签字：
	院长意见

(A4013)
	材料已审核，同意。

签字：                 

	网站管理员意见（A4015郑凤琼）
	海报已按要求设计，并提交电子版。
签字：                                 
	书记意见

(A4011)
	材料已审核，同意。
签字：

	场地管理员意见

(A4001何健)
	按要求安排。

签字：    
	
	

	事后材料提交流程

	新闻管理员意见(A4015郑凤琼)
	已上交新闻稿及照片。 

签字：

	艺术实践管理员

意见

（A4002曹阳阳）
	已登记并上交海报（电子）、节目单（电子）、照片、新闻稿、报销票据。

签字：

	院长/书记

签字
	同意报销。

（研究生由院长签字，本科生由书记签字）      签字：


	


注意事项：

1.斯坦威钢琴须院长单独签批，原则上高级职称或博士可申请。

2.由于能耗较高，是否可使用空调由分管副院长根据情况确定，原则上彩排不使用。

3.场地管理人员分工：励志、卓越音乐厅联系何健老师(B1008)；盐都音乐厅、盐都大剧院联系朱铭权老师(A4001)。

4.按学院规定可以报销的，应刷教师公务卡并提供发票和刷卡记录截图，具体按学校财务报销要求。

5.照片应至少包含正面有名称全景、个人照、场景照3张照片。
6.本表双面打印，所有流程完成后交艺术实践管理员存档。
